惠州惠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小金口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金龙大道改造工程）

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第一部分：绩效报告

一、项目概要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严格遵循《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自审自发”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属于专项债券支持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领域类别，且被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惠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年）》等专项规划，旨在通过完善产业园区配套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与产业承载能力，助力惠州市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协同发展。
项目主管部门为惠州市交通运输局，实施单位为惠州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权属为国有，资产持有单位为惠州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本项目已于2015年10月21日经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金龙大道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惠市发改(2015)365号)批复立项，立项程序规范完整。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惠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小金口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升级，具体包括：园区内部连接线道路建设全长8800m，道路宽50-57m，双向8-10车道；新建排水管道及箱涵总长21595米，污水管总长22479米；新建综合缆线沟6800m，其中干线管廊2700m、支线管廊3100m、缆线管廊1000m。具体建设内容以实际工程量为准。项目总投资概算179737.00万元，分阶段统筹推进建设，计划2027年12月全面完工。
(二)绩效目标

当年度绩效目标：本年度核心目标为稳步推进年度既定建设任务；项目按计划开工率100%；已完工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有效提升惠城高新区产业承载能力与区域交通通行效率；服务对象满意度≥90%；专项债券融资成本控制在≤2.51%；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社会稳定风险及生态环境负面影响。

实施周期目标：通过完善惠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链条基础设施体系，实现园区交通通行能力与市政配套水平全面提升；累计完成8800米道路工程、44074米雨污管道及箱涵、6800米综合管廊全部建设任务；项目整体完工验收合格率100%；全周期运营收益实现程度100%；持续提升区域产业发展能级与沿线居民出行品质；服务对象满意度稳定在≥90%；融资成本严格控制在≤2.51%；确保项目全生命周期预期收益覆盖融资还本付息规模，无重大偿债风险。

(三)评价金额及支出使用情况

本项目投资估算严格遵循《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案与参数》《广东省通用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惠州市建设工程价格信息》，以及国家、惠州市建设定额价格管理站颁布的相关收费规定，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基础资料、同类项目造价数据科学编制，测算依据充分、结果合规合理。

项目投资估算总金额为179737.00万元，全部为建设投资。项目资金筹措渠道包括财政性资金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无市场化融资安排。截至目前已到位财政性资金49565.0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计划累计投入10000.00万元，项目资金整体使用规范有序并按时间节点要求拨付完毕，保障了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

二、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结结论

本项目严格按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管理要求推进实施，整体绩效表现良好。项目在立项决策合规性、资金使用规范性、工程建设产出成效、综合效益发挥等方面成效显著，基本达成当年度及实施周期阶段性绩效目标。综合评价建议为“优秀”。
(二)各部分绩效分析

决策指标：项目立项符合专项债券支持领域和方向，契合国家及省市区域发展重大战略，事前绩效评估充分，绩效目标设置合理、可量化、可考核，资金需求测算科学合规，立项程序完整、决策依据充分、内容符合相关政策要求，该部分指标得分较高。

管理指标：专项债券收支及还本付息已按规定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已到位财政资金使用合规、拨付及时，预算管理规范刚性；资金使用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基本匹配，项目资产管理权属清晰、责任主体明确；已制定全周期风险防控措施与应对预案，信息公开严格按照专项债券管理要求推进，该部分指标整体表现良好。

产出指标：年度计划建设内容按节点有序推进，已完工分项工程数量符合年度计划要求，项目按计划开工率100%；项目施工质量符合市政工程建设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已完工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达标；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可控，产出时效符合既定计划要求；成本指标表现良好，未发生实际投资超出批复总概算的情况。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后有效提升了惠城高新区基础设施配套水平与区域交通互联互通能力，为园区招商引资、产业集聚奠定了坚实基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初步显现；服务对象满意度预期可达到≥90%的目标；项目有效带动了区域基础设施投资，对惠州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北部片区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效益指标整体达标。
三、主要绩效

1.建设成效稳步显现：截至2025年末，，道路主体、雨污管网、综合管廊等核心工程按计划有序推进，阶段性建设任务顺利完成，进一步完善了惠城高新区基础设施布局，为园区产业落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资金使用高效合规：已落实到位的财政性资金使用完成率达100%，资金拨付与使用严格遵循预算管理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关要求，无截留、挤占、挪用等违规情况，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较高；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有序推进，项目资金保障能力充足。

3.综合效益初步释放：项目推进过程中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与社会稳定风险，工程建设有效完善了区域交通路网与市政配套体系，为改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力、带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获得了沿线群众与园区企业的初步认可。

四、存在问题

1.项目进度管控精细化不足：受沿线施工协调难度大、设计方案优化、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影响，项目部分分项工程建设节点进度略滞后于原定计划。虽未对项目整体实施产生重大影响，但反映出项目进度管控的灵活性和精细化程度有待提升，对施工过程中突发因素的预判和应对预案不够完善。

2.资金全周期动态监控力度需加强：目前已建立基本的资金使用审核制度，但针对专项债券资金的全生命周期动态监控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对资金使用的实时跟踪、事前预警、事中纠偏能力不足，难以第一时间发现并解决资金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细微问题。

3.全周期运营与绩效管理规划有待细化：项目目前工作重心聚焦于建设阶段推进，对建成后的运营管理规划虽有初步设想，但在运营主体明确、运维团队组建、运维资金保障、运营期绩效管控、专项债券还本付息长效保障等方面的具体方案尚未完全细化落地，可能影响项目长远效益的充分发挥。

五、改进措施

1.强化进度管控，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针对进度管控不足问题，全面梳理项目剩余建设任务，细化分解施工计划，明确各节点时间节点和责任人员；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动态跟踪，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制定完善的应对预案。同时，加强与施工、监理单位及沿线属地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按期竣工交付。

2.完善资金监控体系，提升全周期管理效能：建立专项债券资金全生命周期动态监控机制，依托财政数字政府平台，实现对资金拨付、使用、结余等情况的实时跟踪。定期开展资金使用专项检查，加强对资金使用合规性、合理性的全流程审核，及时发现并纠正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资金全程规范高效运行。

3.细化运营与绩效规划，保障项目长远效益：加快推进项目后期运营管理方案的编制落地，明确运营管理主体、运营模式、人员配置及资金保障等核心内容；提前精细化测算运营成本与项目专项收益，制定专项债券还本付息长效保障方案；建立全周期运营绩效评估机制，定期对项目运营情况和效益发挥情况进行评估，及时优化管控策略，确保项目长期稳定发挥综合效益。

第二部分：分析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本项目旨在对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区段G205国道（金龙大道）实施市政化改造，解决该路段尚未完成城市化改造、通行能力不足、交通拥堵日益凸显的问题，同时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并且契合惠州市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完善主干路网的需求；缓解市区交通量急剧增长、改善对外交通形势的现实需求；提升国家干道通行能力、促进土地开发利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需求。对此，为疏通惠城区东区交通结点、完善火车北站片区配套、提升现有设施使用效能，实施该项目建设是十分重要的。项目的实施是落实惠州市城市发展规划、完善市政基础设施的重要举措，对缓解交通压力、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实施及完成情况：项目年度内按计划完成对应标段道路主体、雨污管网、综合管廊等核心工程按计划有序推进，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100%；项目按计划开工率100%，已完工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二）绩效目标

1.当年度绩效目标：本年度核心目标为推进具体年度建设任务。

2.实施周期绩效目标：通过完善片区路网结构，加强惠城区和博罗县、龙门县的联系，完善全链条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惠城北部地区发展。

3.绩效指标：各项绩效指标均已细化量化，符合“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的要求，与项目建设内容、资金规模及预期效果高度相关。具体如下：

（1）当年度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新建道路及配套管线长度完成率100%（已达标），项目按计划开工率100%（已达标），建设进度完成及时性达到100%（已达标），工程完工验收合格率100%（已完工部分达标）。

效益指标：有效提高市民出行效率（初步达成）；生态破坏率≤3%（已达标）；服务对象满意度≥90%（初步调查确认）；因项目未完工，不涉及运营期收益。

成本指标：融资成本控制在≤2.51%（已达标）；无重大社会风险（已达标）；无违规能源耗损（已达标）。
（2）实施周期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新建道路及配套管线长度完成率100%，项目按计划开工率100%，建设进度完成及时性达到100%（已达标），工程完工验收合格率100%（目标）。

效益指标：完善片区路网结构，加强惠城区和博罗县、龙门县的联系，完善全链条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惠城北部地区发展；服务对象满意度≥90%（目标）。

（三）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资金安排：本项目概算总投资179737万元，累计地方政府专项债下达1500万元，2025年度使用1500万元（完成率100%）。

资金使用情况：2025年地方政府专项债1500万元已按时使用完毕，完成率100%。资金主要用于前期费和建安费等，支出合规，票据齐全，无截留、挤占、挪用等违规情况，符合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要求。

二、绩效指标分析

（一）成本指标(一级指标，满分20分，得分19分）

1.经济成本指标(二级指标，满分15分，得分14分)：项目融资成本严格控制在≤2.51%，符合当年度及实施周期绩效目标要求，但专项债券资金全生命周期动态监控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对资金使用的实时跟踪、事前预警、事中纠偏能力不足，难以第一时间发现并解决资金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细微问题，存在资金管控潜在风险，故扣1分。

2.社会成本及生态环境成本指标（二级指标，满分5分，得分5分）：项目实施过程中已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分调研片区情况，各类风险可控，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社会稳定风险及生态环境负面影响，能源耗损控制到位，严格落实生态环保措施，加强施工扬尘、噪音管控，生态破坏率≤3%，符合国家政策、行业规划及地方发展需求。

（二）产出指标（一级指标，满分40分，得分38分）
1.数量指标（二级指标，满分15分，得分15分）：本年度计划建设的道路和配套管线工程已全部完成，新建道路及配套管线长度完成率100%，项目按计划开工率100%，已完工分项工程数量符合年度计划要求，严格按照建设计划推进，各项数量指标均达标，满分得分。

2.质量指标（二级指标，满分15分，得分15分）：已完成的建设内容经施工单位自检、监理单位抽检及相关部门专项检测，质量均符合设计标准和市政工程建设国家及行业相关规范要求，阶段性验收合格率100%，质量管控到位，满分得分。

3.时效指标（二级指标，满分10分，得分8分）：项目按计划开工率100%，年度建设任务整体推进有序，已完工分项工程验收及时，但结合项目存在的“项目进度管控精细化不足”问题，受沿线施工协调难度大、设计方案优化、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分项工程建设节点进度略滞后于原定计划，反映出项目进度管控的灵活性和精细化程度有待提升，对施工过程中突发因素的预判和应对预案不够完善，虽未对项目整体实施产生重大影响，但存在时效管控短板，故扣2分。

（三）效益指标（一级指标，满分40分，得分39分）

1.社会效益指标（二级指标，满分15分，得分14分）：项目阶段性实施后，有效完善了惠城高新区基础设施布局，片区路网结构得到优化，区域交通互联互通能力显著提升，市民出行效率明显提高，为园区招商引资、产业集聚奠定了坚实基础，惠及周边居民及入园企业，有效带动了区域基础设施投资，对惠州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北部片区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社会效益初步显现且成效显著。但结合项目存在的“全周期运营与绩效管理规划有待细化”问题，项目目前工作重心聚焦于建设阶段推进，对建成后的运营管理规划虽有初步设想，但在运营主体明确、运维团队组建、运维资金保障、运营期绩效管控、专项债券还本付息长效保障等方面的具体方案尚未完全细化落地，可能影响项目长远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故扣1分。

2.生态效益指标（二级指标，满分15分，得分15分）：项目实施过程中高度注重生态环保，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过程中的扬尘、噪音管控，减少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态破坏率低，符合绩效目标要求，未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满分得分。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满分10分，得分10分）：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开展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满意度达到≥90%的绩效目标，沿线群众与园区企业对项目建设成效给予初步认可，虽部分服务对象有优化建议，但未影响整体满意度达标，满分得分。

综合得分为9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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